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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東大學圖書資訊館（以下簡稱本館）為辦理本館各場館之借用及管理事宜，依據

本校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訂定，以加強場館之有效使用，訂定本要點。 

二、本館場館僅提供校內單位申請辦理各項學術教育或文化藝術等活動為原則。 

三、本館場館名稱及使用人數如下： 

(一)資訊棟：C108 湖畔講堂一九二人、C119 電腦教室六十人、推廣教室八十人、C206 研

討教室三十人、C210研討教室三十人。 

(二)鏡心書院：D301 電腦教室五十人、D302 電腦教室六十人。 

四、各單位場館借用程序及借用優先順序： 

(一)校內單位借用，除特殊情形外，會議及活動應於五個工作天前(不包含例假日)提出

借用申請為原則，一般課程應於前一日中午十二點前提出申請為原則。 

(二)湖畔講堂借用之優先順序，以支援本校教學及本館活動為優先，本校備文承辦之各

項會議及表演活動次之，本校學生含系學會活動再次之。 

(三)各類支援優先序除依前項原則辦理外，申請借用時段如有衝突，由本館依活動性質

協調優先順序，借用單位應配合本館協調決議執行，不得提出異議。 

(四)本校各單位每學期申請各館場館以三次為原則，通識講座及電腦教學課程不受此項

限制。 

(五)場館借用一律以紙本申請表為借用依據，不接受口頭或電話預約(但可查詢)，以符

公平公開借用原則。 

五、本館場館僅接受上班時段借用，如借用時間遇十二點至十三點三十分或其他非上班時段，

則依本校學生工讀金作業要點，由借用單位核實編列場館服務工讀費並提供誤餐餐盒；

惟行政人員於非上班時段支援場務服務衍生加班費，已含加收每場次一千六百元(參附表

一)。 

六、使用規定 

(一)電器設備及布幕擴音設備之使用，必須由本館管理人員代為操作，或由管理人員告

知使用方法後，方能自行操作，並不得任意更換接線。 

(二)另租借單位架設增加電力之設施，需先行向本館提出申請，經核可後交合格電工施

行之，合格電工由申請單位自聘。 

(三)本館開放性場域之使用，應注意音量，以不干擾讀者為原則。 

七、凡於本館場館播放影片(音樂)，須符合著作權相關規定；未經授權或未具公開放映版權之

影片(音樂)，由借用單位自負著作權法相關責任。 

八、借用單位應負責維護場館之整潔，餐飲不得攜入；使用本館場地如有辦理動態或其他有

安全虞慮之活動者，借用單位請自行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以保障人員生命及公共安全。 



九、舉辦活動在本館內所張貼之標語、海報等宣傳品，須經本館核驗後，應由本館指定地點，

始得張貼；並嚴禁使用膠帶類產品進行佈置或張貼(不脫膠產品除外)。嚴禁使用爆裂物、

易燃物、煙火、炮燭、易碎物品、乾粉式燒煙機、化學物品、氫氣球等為活動用品。 

十、借用單位或社團應負責所借場館設備、器材之完整，如有損壞應負責賠償。 

十一、借用時間包括佈置及清理場館時間，借用者須在使用時間內將各項機器設備復原及將

場館整理完畢，並通知本館工作人員檢查。 

十二、申請使用本館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核准；已核准者，得逕行撤銷後並立即

停止其使用。 

(一)活動內容有違反法令，或有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虞。 

(二)活動內容有非法販售之商業行為。 

(三)活動內容有損害本館場地或相關設施、設備之虞。 

(四)活動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 

(五)擅自將本館場地轉讓他人使用。 

(六)其他經本館認定不宜使用之情形。 

十三、為保障讀者使用本館權益及考量進出館安全動線，上述未規範之場域（如圖書棟大廳、

南門湖畔廣場、北門前草坡或二樓川廊等）原則上不予借用，如有特殊需求仍須借用，

請以專簽並簽會本館經校長核准後始得借用。 

十四、校外單位經專案簽准借用者，每次出借酌收場地設備使用費，如附表一。 

（一）場地設備使用費：借用單位可選擇以場次計費或以每小時計費。每小時計費方式，

未滿一小時者，以一小時計；另附表一非上班時段未滿一場次以一場次計。 

（二）收費與退費程序： 

1.借用者應向本校出納組繳交場地設備使用費。 

2.借用者因故無法使用時，所收款項無息退還，惟須支付轉帳手續費用。 

3.本校遇有特殊需要、事故或政府舉辦活動必須使用時，通知借用者停用，所收款項

無息退還，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另遇天然災害公告放假停用時亦同。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本要

修正若未涉及校務基金經費動支，則免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附表一 

 

計費方式 場次計費 每小時計費 

場地名稱 
上午場

0800-12:00 

下午場

13:00-17:00 

晚上場

18:00-22:00 

及例假日等非 

上班各場次 

整日 

08:00-18:00 

上班日 

每小時計價 

(上班/非上班) 

湖畔講堂 6000 元 6000 元 7600 元 13000 元 2000 / 2400 元 

電腦教室 9000 元 9000 元 10600 元 19000 元 3000 / 3400 元 

推廣教室 4000 元 4000 元 5600 元 9000 元 1500 / 1900 元 

研討教室 2000 元 2000 元 3600 元 5000 元 800 / 1200 元 


